
國立中山大學 112學年度學士班申請入學 

「南星計畫」招生評比條件排序 

排序 評比條件 適用身分與須繳交之證明文件 

1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

所開立之低收或中低收入證明。 

2 新住民 

新住民之國籍類別包括：中國大陸、越

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日本、

馬來西亞、美國、南韓、緬甸、新加坡、

加拿大及其他共 14類，須繳交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影本，記事欄父或母之原始

國籍須有「外國國名」記事。 

3 特殊境遇家庭學生 

符合內政部「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

身份，須繳交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開立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4 
父或母之原始國籍 

為開發中國家 

開發中國家係指除歐洲、北美洲、韓國、

日本、新加坡、港澳地區、澳洲、紐西蘭

以外之國家，須繳交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記事欄父或母之原始國籍須有

「外國國名」記事。 

5 偏鄉高中所在地 
符合教育部「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施

行細則第 8條定義之偏遠地區。 

6 
總統教育獎 

高中組得獎人 
須繳交獎狀影本。 

7 就讀高中學校所在地 
位於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備註： 

一、 為落實本校「南星計畫」照顧弱勢或文化不利學生及鼓勵就近入

學之精神，通過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者，除音樂系、生科系英

語組、化學系英語組、電機系全英組、機電系全英組、資工系全

英班、光電系英語組、材光系英語組及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外，各學系共保留 66位名額，並依上述條件之排序進行

分發。 

二、 各學系招收南星計畫名額，請參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頁公告

之 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項次 縣市
鄉(鎮、

市、區)
備註 項次 縣市

鄉(鎮、

市、區)
備註

1 平溪區 60 雲林縣 古坑鄉

2 石門區 61 大埔鄉

3 石碇區 62 竹崎鄉

4 坪林區 63 阿里山鄉 原住民族地區

5 烏來區 原住民族地區 64 梅山鄉

6 貢寮區 65 番路鄉

7 雙溪區 66 義竹鄉

8 桃園市 復興區 原住民族地區 67 三地門鄉 原住民族地區

9 臺中市 和平區 原住民族地區 68 牡丹鄉 原住民族地區

10 七股區 69 車城鄉

11 大內區 70 來義鄉 原住民族地區

12 山上區 71 恆春鎮

13 北門區 72 春日鄉 原住民族地區

14 左鎮區 73 泰武鄉 原住民族地區

15 玉井區 74 高樹鄉 112年新增

16 白河區 75 新埤鄉

17 東山區 76 獅子鄉 原住民族地區

18 南化區 77 滿州鄉 原住民族地區

19 楠西區 78 瑪家鄉 原住民族地區

20 龍崎區 79 霧臺鄉 原住民族地區

21 內門區 80 大武鄉 原住民族地區

22 六龜區 81 太麻里鄉 原住民族地區

23 田寮區 82 成功鎮 原住民族地區

24 甲仙區 83 池上鄉 原住民族地區

25 杉林區 84 卑南鄉 原住民族地區

26 那瑪夏區 原住民族地區 85 延平鄉 原住民族地區

27 茂林區 原住民族地區 86 東河鄉 原住民族地區

28 桃源區 原住民族地區 87 金峰鄉 原住民族地區

29 三星鄉 88 長濱鄉 原住民族地區

30 大同鄉 原住民族地區 89 海端鄉 原住民族地區

31 南澳鄉 原住民族地區 90 鹿野鄉 原住民族地區

32 五峰鄉 原住民族地區 91 達仁鄉 原住民族地區

33 北埔鄉 92 關山鎮 原住民族地區

34 尖石鄉 原住民族地區 93 蘭嶼鄉 原住民族地區

35 峨眉鄉 94 玉里鎮 原住民族地區

36 橫山鄉 95 光復鄉 原住民族地區

37 關西鎮 原住民族地區 96 秀林鄉 原住民族地區

38 寶山鄉 97 卓溪鄉 原住民族地區

39 三義鄉 98 富里鄉 原住民族地區

40 三灣鄉 99 瑞穗鄉 原住民族地區

41 大湖鄉 100 萬榮鄉 原住民族地區

42 西湖鄉 101 壽豐鄉 原住民族地區

43 卓蘭鎮 102 鳳林鎮 原住民族地區

44 南庄鄉 原住民族地區 103 豐濱鄉 原住民族地區

45 泰安鄉 原住民族地區

46 造橋鄉

47 獅潭鄉 原住民族地區

48 銅鑼鄉

49 頭屋鄉

50 彰化縣 大城鄉

51 中寮鄉

52 仁愛鄉 原住民族地區

53 水里鄉

54 竹山鎮

55 信義鄉 原住民族地區

56 國姓鄉

57 魚池鄉 原住民族地區

58 鹿谷鄉

59 集集鎮

苗栗縣

南投縣

屏東縣

註：

1.偏遠地區係指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2/5之鄉(鎮、市、區)；112年度符合偏遠地區計

有103個行政區，較111年度增加1個行政區（

屏東縣高樹鄉）。

2.「原住民族地區」係指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

條第3款所定之地區。

112年度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2款偏遠地區定義之行政區

新北市
嘉義縣

臺東縣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花蓮縣

臺南市


